
第八章 物权法律制度

【专题七】用益物权制度

（一）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

1.概念，是指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的权利

2.特征：

（1）用益物权是限定物权

（2）用益物权的享有和行使通常以对物之占有为前提

（3）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限定物权

（4）用益物权的客体包括不动产和动产（民法典暂未规定）

（5）用益物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

（二）用益物权的类型及其变动

分类 内容

（一）

建设用

地使用

权

1.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、使用和收益的权利，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

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

2.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通常仅限于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、城市基础设施用

地和公益事业用地、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项目用地

3.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与的，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

并处分（房随地走）。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与的，该建筑物、构筑

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（地随房走）

（二）

宅基地

使用权

1.主体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

2.宅基地使用权基于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无偿分配而取得

3.宅基地使用权的存续无期限限制。

4.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

5.宅基地使用权人只能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

（三）

土地承

包

经营权

指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，对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

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

享有的占有、使用和收益的权利

耕地 承包期 30 年

草地 承包期 30~50 年

林地 承包期 30~70 年

1.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。登记机构应当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、林权证等证书，并登记造册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原则上，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

地，亦不得收回承包地。

2.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，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、转让。但未经依法批准，不得将承

包地用于非农建设，未经登记的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
3.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、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。

4.流转期限为 5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，自流转合同生效时设立。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

权登记；未经登记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
（四）居住权

概念 指按照合同约定，对他人所有的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享有的占有、使用的权利。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

同约定，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、使用的用益物权，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

主体 限于特定的自然人

客体 为他人所有的住宅

内容 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而占有、使用他人住宅的权利

特征 （1）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（2）居住权具有期限性（3）居住权通常具有无偿性（4）居住权具有专

属性。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取得和

消灭

可基于居住权合同或者遗嘱而取得。设立居住权，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，并应

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。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。



居住权期间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，居住权消灭。

（五）地役权

概

念

地役权，是指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为自己不动产的使用便利，根据合同约定使用他人不动产

的一种用益物权。提供便利的他人不动产称供役地，享受便利的自己不动产称需役地。

（1）主体：需役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

（2）客体：他人所有或者使用的不动产，即供役地

（3）内容：按合同约定对供役地加以利用或者限制的权利

特

征

（1）是存在于他人不动产上的物权

（2）具有从属性；供役地从属于需役地

（3）具有不可分性；即使需役地分割，地役权为分割后的各部分的利益仍然存在

（4）是为需役地的便利而设定的物权

（5）地役权的享有和行使通常以对不动产的占有为要件，但有例外，如眺望地役权。

【例题·多选题】根据《物权法》规定，用益物权包括（）。

A.土地承包经营权 B.建设用地使用权 C.宅基地使用权 D.抵押权 E.居住权

【答案】ABCE

【解析】本题考核用益物权的种类。我国《民法典》规定了五种主要的用益物权：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建设用

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居住权、地役权。所以选项 A、B、C、E正确。抵押权是担保物权，所以选项 D 错

误。


